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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4日（星期四）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 41号投资大厦A座 4层 404会
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白洋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根据会议签名册、出席会议人员的身份及资格证明、网络投票结果等材料,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7名，代表公司股份476,292,161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74.1798%。

（二）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经大会工作人员及见证律师的核对和统计，现场到会股东或代表共4人，代表股

数470,626,464股，占总股数的73.2974%。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470,626,464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73.2974%。

（三）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163人，代表公司股份5,665,69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824%。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64名，代表
公司股份数为8,687,79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3531%；其中，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股东 1人，代表公司股份 3,022,1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4707%；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16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665,69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824%。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拟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75,327,6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975%；反对

891,5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872%；弃权73,0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153%，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23,2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8.8978%；反对891,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2618%；弃权 73,0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0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亚强、范阳阳。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三）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四）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次会议决议；
（五）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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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变更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董事变更情况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2024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补选胡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坤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胡坤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
相关法规的要求。

胡坤先生的简历及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补选胡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

二、变更后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白洋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可连选连任。
（二）董事会成员：白洋、汪东顺、张东红、胡坤、李文强、安汝杰（职工代表董事）、

徐强胜（独立董事）、海福安（独立董事）、万俊锋（独立董事）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可连选连任。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1.战略委员会：白洋（主任委员）、万俊锋、徐强胜
2.提名委员会：徐强胜（主任委员）、海福安、李文强
3.审计委员会：海福安（主任委员）、徐强胜、胡坤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万俊锋（主任委员）、海福安、张东红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可连选连任。
三、备查文件
（一）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四）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三亚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三亚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392924050020-B1），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天宇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天宇”）与光大银行三亚分行签订的3,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公司已分别于2024年4月10日、2024年5月7日、2024年8月12日、2024年9月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上述议案同意公司为海南天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超过2,000万元和20,
000万元人民币（合计不超过22,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
12日、2024年 5月 8日、2024年 8月 14日、2024年 9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被担保方海南天宇本次使用的担保额度共计为3,000万元人民币，本次担保后，
海南天宇尚在担保期间内的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人民币，可用担保额度16,000万元
人民币。

二、担保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历次为全资子公司海南天宇提供的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2024年 9月，公司为海南天宇与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3,

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海南天宇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名称：海南天宇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2021年3月24日
3.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桂林洋大道罗牛山电商大厦11楼1108
4.法定代表人：王昱燃
5.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公共航空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

运输（网络货运）；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报关业务；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酒类经
营；食品互联网销售；货物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
包装）销售；港口经营；食品进出口；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装卸搬运；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耐火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通讯设备销售；机
械设备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
售；家用电器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集装箱租赁服务；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海上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无船承运业务；仓储
设备租赁服务；铁路运输辅助活动；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肥销售；打捞服务；饲料原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肥料

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批发；木材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
物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海南天宇100%股权，海南天宇属于公司全
资子公司。

9.股权结构：

10.主要财务情况：
项目

资产总额（万元）

负债总额（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12月31日

5,585.55

3,726.81

3,726.81

1,858.73

2023年度

2,808.56

702.02

705.41

2024年10月31日

19,555.87

16,393.63

1,044.00

16,393.63

3,162.25

2024年1-10月

32,270.69

1,303.51

1,303.51

11.海南天宇未做信用等级评价。
12.海南天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2.债务人：海南天宇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3.保证人：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的本金额度：3,00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期间：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7.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8.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3,934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7.1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情形，也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保证人与融资机构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00 证券简称：天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1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4-129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下午2:00至4:2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下午3:
00。

2.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27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满富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687,410,1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59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75,

705,6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88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704,49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712％。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

704,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2％。其中：无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通过现场
投票；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704,49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 案 编
码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提案名称

选举周满富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杨建军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张万聪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滕卫恒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莫秋实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刘希芬女士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682,690,805

682,685,996

682,681,490

682,680,589

682,678,296

682,677,990

比例1

99.3135%

99.3128%

99.3121%

99.3120%

99.3116%

99.311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2

同意股数

6,985,111

6,980,302

6,975,796

6,974,895

6,972,602

6,972,296

比例

59.6789%

59.6378%

59.5993%

59.5916%

59.5720%

59.5694%

表决结果

周满富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杨建军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张万聪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滕卫恒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莫秋实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刘希芬女士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注：1.“比例”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下同。2.“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 案 编
码

2.01

2.02

2.03

提案名称

选举纳超洪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罗美娟女士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段万春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682,686,602

682,678,429

682,678,431

比例

99.3128%

99.3117%

99.311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6,980,908

6,972,735

6,972,737

比例

59.6430%

59.5731%

59.5731%

表决结果

纳超洪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罗美娟女士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段万春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周满富先生、杨建军先生、张万聪先生、滕卫恒先生、莫秋实先生、刘希芬女士及纳超
洪先生、罗美娟女士、段万春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三
年，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占公司
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
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提 案 编
码

3.01

3.02

3.03

提案名称

选举王青燕女士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选举谭可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选举文春燕女士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682,690,613

682,682,404

682,682,410

比例

99.3134%

99.3122%

99.31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6,984,919

6,976,710

6,976,716

比例

59.6772%

59.6071%

59.6071%

表决结果

王青燕女士当选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谭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文春燕女士当选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王青燕女士、谭可先生、文春燕女士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李显芳女士、
何金先生两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未低于三分
之一，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曲靖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昆明分行申请
17,985万元项目贷款暨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
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683,026,416

7,320,722

比例

99.3623%

62.5462%

反对

股数（股）

4,358,776

4,358,776

比例

0.6341%

37.2402%

弃权

股数（股）

25,000

25,000

比例

0.0036%

0.213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玉溪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玉溪支行申请9,
628万元项目贷款暨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
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683,026,716

7,321,022

比例

99.3623%

62.5488%

反对

股数（股）

4,358,476

4,358,476

比例

0.6340%

37.2376%

弃权

股数（股）

25,000

25,000

比例

0.0036%

0.213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省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昆明分行申请1,000万
元流动资金贷款暨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
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683,031,216

7,325,522

比例

99.3630%

62.5872%

反对

股数（股）

4,351,976

4,351,976

比例

0.6331%

37.1821%

弃权

股数（股）

27,000

27,000

比例

0.0039%

0.23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杨杰群、杨敏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
效。

法律意见全文见2024年11月15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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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2024年11
月 6日召开了公司三届十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如下：
非独立董事：周满富先生、杨建军先生、张万聪先生、滕卫恒先生、莫秋实先生、刘希芬

女士；
独立董事：纳超洪先生、罗美娟女士、段万春先生。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其中纳超洪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的
比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116）。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3名，职工代表监事2名。具体

如下：
股东代表监事：王青燕女士、谭可先生、文春燕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李显芳女士、何金先生。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
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未低于三分
之一，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11月15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22）、《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130）。

三、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燕女士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付敏女士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张燕女士、付敏女士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应履行
而未履行的任何承诺。

公司对张燕女士、付敏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辛勤工作和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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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11月14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选举周满富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提请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提请聘任杨建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提请聘任李政
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提请聘任赵矛先生、李中照先生和韩小
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提请聘任刘希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
提请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的议案》《关于提请聘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关于提请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已完成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换届聘任，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经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周满富

先生为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周满富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16）。

二、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如下：
选举周满富先生、杨建军先生、滕卫恒先生、刘希芬女士、纳超洪先生、罗美娟女士、段

万春先生为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由周满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罗美娟女士、周满富先生、段万春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罗美娟女士

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纳超洪先生、滕卫恒先生、罗美娟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纳超洪先生担任主

任委员；
选举段万春先生、周满富先生、纳超洪为提名委员会委员，由段万春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116）。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杨建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聘任李政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赵矛先生、李中照先生和韩
小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刘希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刘美湖女士为
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且财务总监的

聘任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李政良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

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
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李政良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871-63127429 63126346
传真：0871-63126346
电子邮箱：310944181@qq.com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四、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刘益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益汉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

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证券事务代表刘益汉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871-63151962 63126346
传真：0871-63126346
电子邮箱：597541817@qq.com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五、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经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附件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杨建军，男，1973年8月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

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曾任云南铜业云南冶炼厂稀贵分厂技术员，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处助理工程师，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部助理工程师、科
技部副主任科员、科技发展部科长、工程师，科技发展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省国资委规
划处副处长（挂职），云南宝业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经营管理部副总经理、经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云南能投
对外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云能国际党工委副书记、云南能投对外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云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老挝吉象水泥公司董事长，云
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工委书记、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服务中心
副总经理，云南榕耀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杨建军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李政良，男，1969年6月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曾任昆明盐矿财务科副科长，云南省盐业总公司昆明盐矿财
务科科长，云南省盐业总公司昆明盐矿副总会计师，云南轻纺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
任，本公司财务总监，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李政良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李政良先生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
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赵矛，男，1981年11月生，硕士，正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本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云南榕耀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云南电投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工程部主管，云南电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会泽风电筹备组副组长，云南电投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云南电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云南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楚雄市副市长（挂职），云南
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

赵矛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李中照，男，1969年4月生，本科，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本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曾任云南省盐业劳动服务公司副经
理兼贸易部经理，云南省盐业总公司临沧分公司副经理（挂职锻炼），云南省盐业总公司审
计室负责人（享受主办科员待遇），云南省盐业总公司大理分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云南
省盐业总公司临沧分公司经理，云南省盐业总公司大理分公司经理，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
司营销部经理、营销一部（盐产品）总经理，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营销二部总经理、市场部部长、经营管理部主要负
责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部长，昆明
盐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李中照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韩小英，女，1975年 8月生，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工会主席、女工委主任。曾任云南省国际旅行社海外旅游中心领队、经理，云南盐化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办公室副主任、工会副主席、女工委主任，云南能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工会办公室主任，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韩小英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刘希芬，女，1982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曾任云南云天
化国际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岗，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务
部经理，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有限公司会计稽核岗，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税务管理与
筹划岗兼核算组组长，云南滇资生物产业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经理、经理，云南省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资金中心）资金管理部副经理、经理，云南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资金中心）资金管理岗。

刘希芬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刘美湖，女，1986年10月生，硕士，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本公司总
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曾任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云南
弘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产权管理部股权管理专员、股权
管理分部副经理、投资管理中心投资规划部副经理、投资管理中心PPP项目管理部副经
理、投资管理中心评估管理部副经理、投资管理中心资产评估部副经理、投资管理中心资
产评估部经理、股权管理中心资产评估部经理，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刘美湖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本公司股份87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附件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益汉，男，1974年4月生，硕士，工程师，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

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战略投资与证券事务部副部长。曾任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
作业队队长、总调副主任、主任、项目副经理。

刘益汉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益汉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
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4-134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2024

年11月5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于2024年11月14日下午6:00时在公司四楼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五人，实出席监事五人。与会监事一致推选王青燕女士为
本次会议的主持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选举王青燕女士为公司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青燕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青燕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122）。

三、备查文件
公司监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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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将于2024年11

月 14日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4年11月6日召开了公司三届十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李显芳女士、何金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经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李显芳女士、何金先生（简
历见附件）当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
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附件：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显芳，女，1981年7月生，学士，高级经济师，造价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现任本公司新能源事业部建设管理分部部长，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曾任云南能投
对外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经理，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合作中心
国际项目管理部副经理、混合制企业管理服务中心运营管理部副经理，云南能投新能源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规划部副经理，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综合管理
分部副经理、经营规划分部副部长。

李显芳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何金，男，1984年1月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政工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曾任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
总经理工作部综合文秘专责、人力资源部劳务管理专责、培训主办、主管；云南省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与人力资源部招聘培训主办、主任助理，党委工作部（人力资源中
心）人力资源部经理，党委工作部（人力资源中心）副主任、集团团委书记，党委工作部（人
力资源中心）副主任，组织人力部副部长。

何金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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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2024年 11月 5日以书

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24年11月14日下午4:30时在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出席董事9人。与会董事一致推选周满富先生为
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选举周满富先生为公司董

事长的议案》。
选举周满富先生为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周满富先生、杨建军先生、滕卫恒先生、刘希芬女士、纳超洪先生、罗美娟女士、段

万春先生为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委员，由周满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罗美娟女士、周满富先生、段万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
罗美娟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纳超洪先生、滕卫恒先生、罗美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纳超洪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选举段万春先生、周满富先生、纳超洪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由段万春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杨建军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建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李政良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政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赵矛先生、李中照先
生和韩小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矛先生、李中照先生和韩小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刘希芬女士为公司财
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希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总
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同意聘任刘益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
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美湖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
代表、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3）详见2024年11月15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